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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卫妇〔2015〕8 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

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工作的通知 
 

各镇（开发区、街道）社会事务服务中心（计生服务站）,各直

属医疗单位，各镇卫生院（医院）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各民营

医院，常州二院阳湖院区、区妇幼计生中心、区卫生监督所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

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决定》、

《常州市集中整治“两非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（常卫家庭〔2015〕

108 号）和《常州市武进区集中整治“两非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

（武卫字〔2015〕42 号），促进社会性别比自然平衡和人口长期

均衡发展，现就全区卫计系统开展“两禁止”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 

一、严格实行凭证引产和定点引产制度，严禁选择性别人工

终止妊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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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符合法定生育条件妊娠 14 周以上妇女，非因医学需要，

原则上不得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。 

（1）非选择性别需要人工终止妊娠的，须由本人填写“引

产手术申请表”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（见附件），由镇（开发区、

街道）社会事务服务中心（计生服务站）审核并出具同意计划生

育手术介绍信，再向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出审核确认，区卫生

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，并在计划生育手

术介绍信上签署是否同意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手术意见。当事人可

凭计划生育手术介绍信到三级以上医疗机构施行人工终止妊娠。 

（2）因医学需要的原因需实施人工引产手术的，一律由常

州市妇幼保健院根据规定程序认定，出具医学诊断意见书并加盖

公章，可以施行人工终止妊娠。 

2、不符合法定生育条件妊娠要求终止妊娠的： 

（1）年龄未满 20 周岁，应凭本人身份证，由法定监护人陪

护并签字，到定点医疗机构施行人工终止妊娠。 

（2）其它情况需提供户籍地村（居）出具的不符合法定生

育条件证明，由户籍地或常住地镇（开发区、街道）社会事务服

务中心（计生服务站）审核并出具计划生育手术介绍信。 

二、加强 B 超技术人员的管理，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

鉴定 

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、各镇（开发区、街道）社会事务服务

中心（计生服务站）要加强 B超设备和人员的管理，对上岗卫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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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每年签订责任书，并开展经常性的教育培训，强化职业道德，

增强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，对于违反规定擅自进行胎儿性别鉴定

的，一经核实将由单位或者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

分。 

三、加强人工终止妊娠药品的管理 

人工终止妊娠药品须由具有资质的执业医师开具并指导使

用。人工终止妊娠药品要有专人专账保管，并建立真实完整的药

品购进、保管和使用记录。每月核对一次终止妊娠药品出入库数

量，并记录核对情况。购进和使用记录至少保存两年。 

四、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应当在相关场所设置禁止非医学需

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醒目标志 

五、加强对照顾再生育的全程服务和管理 

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对符合法定条件再生育者应实施全

程服务和管理，防范孕妇经胎儿性别鉴定后选择性别流引产。对

于符合照顾再生育条件并已办理审批手续的，未经卫生计生行政

部门批准而施行人工终止妊娠的，须查明情况，凡被确认施行了

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，经查证属实，按相关规定

严肃处理。 

六、加强监督管理和部门间信息交流与合作 

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、各镇（开发区、街道）社会事务服务

中心（计生服务站）、各医疗机构、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

心、区卫生监督所应建立经常性联系制度和信息共享制度，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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沟通有关情况，及时通报相关信息和对违法机构、人员的查处结

果。加强协调配合，实施综合治理，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

高的势头，努力创造良好的卫生计生法制环境和社会风尚。 

 

附件：引产手术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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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引产手术申请表 
夫妇姓名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申请引产胎次 

      计划内 计划外 

      一胎 二胎 
二胎

以上 
一胎 二胎 

二胎

以上 

申请引产原因   

单位或村（居委会）

意见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
镇（开发区、街道）

社会事务服务中心

（计生服务站） 

意见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 日 

武进区卫生计生局 

意见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 日 

备注 

1、申请表由本人填写。2、相关部门认真审核并查验以下资料：夫

妻双方身份证、结婚证；单独申请的，须查验离婚证、死亡证明等

证明文件。3、当事人签署计划生育手术风险承诺书，并在《出具

凭证引产证明（计划生育手术介绍信）登记表》上，详细填写孕妇

姓名、年龄、身份证、现居住地、孩次性别、孕周、引产理由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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